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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115年度長青樂活健康食堂補助實施計畫 

114年 12月 30日核定 

壹、前言： 

    截至 114 年 11 月底，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人數達 73,342 人，占全市人

口比 16%，顯見高齡人口持續攀升，推動老人福利服務益發重要。 

    為了妥善照顧年長者，解決子女因外出工作，無法兼顧照顧老人飲食問

題，以本市立案民間社福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非營利組織為主要承辦

單位，提供長者餐食服務及多元服務，鼓勵社區長輩走出戶外參與社區活

動，獲得情緒支持與關懷，增進社區老人身心健康，藉以凝聚社區的向心力，

落實社區照顧老人之政策、在地老化及活躍老化的樂活目標，特定本計畫。 

以支持性補助方式，鼓勵民間社福團體及社區自主參與，投入社會福利

網絡，期建立自主運作模式，發揮社區照顧之互助精神，建立公私部門夥伴

關係，改變由上而下老人被動接受服務之方式，主動參與各項服務之設計，

並鼓勵長者退而不休，貢獻一己之力，共同營造永續、健康、友善老人之社

區環境。 

貳、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8條、第 18條。 

參、目的： 

一、藉由銀髮健康食堂共餐服務鼓勵長輩走入社區，可以在地老化。 

二、培植老年志工人力，鼓勵銀髮長者積極投入社會參與。 

三、解決子女因外出工作，無法兼顧照顧長輩飲食問題，及鼓勵長者積極參

與，提供營養餐食，讓長輩們能食得健康，活得更有活力。 

肆、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伍、服務時間及頻率： 

一、服務時間：115年 1月 1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二、服務頻率：依單位評估，分為每週提供 1-3次共餐服務。 

陸、服務對象：居住本市年滿 65歲以上，生活能自理或身體亞健康（註 1）行動

方便之老人（扣除已使用長期照顧餐飲服務之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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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補助對象： 

一、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 

二、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宗教組織、文教等基金會等，其捐助章程中明定辦

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三、 依法並經許可設立之工會（包括總工會、職業工會）、農會、漁會、水利

會、同業公會、體育會（含單項運動委員會）、各大樓管理委員會等單位。 

四、本市里辦公處。 

五、前述補助單位需立案運作滿六個月，始得申請補助。 

捌、場地空間： 

一、所提供之場地需有安全、衛生、通風採光良好之環境，並備有消防設備

（滅火器、灑水器、警報器、緊急照明設備等…）。 

二、私人場地須檢附場地使用同意書；核銷場地費需另附租賃契約。 

三、使用市民活動中心，請檢附區公所開立之場地同意借用證明。 

玖、服務內容︰ 

一、 提供共餐服務： 

（一）每次提供 30位長輩（含志工）餐飲服務。 

※長輩人數至少 20位，志工及長輩列冊服務（如有異動，請向本府更

00新）。 

（二）每次餐食以提供均衡、健康、富變化，且符合每餐至少三菜一湯

（含一項主食）之設計。 

※備註：為維護長輩用餐安全及權益，辦理單位應將當日共餐菜色以

容器盛裝，每樣不少於 100 公克或總重量達 300 公克（須包含全部

菜色），密封並妥善標示日期，置於冰箱冷藏保存至少 48 小時，拍

照留存備查，以備後續查驗。 

二、健康管理與緊急事故處理流程︰ 

（一）提供血壓量測服務並針對長者特殊數據（例如高血壓）之處理應

訂定處理流程。 

（二）提供老人心理健康相關服務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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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意外處理措施與緊急醫療事件處理流程。 

（四）建立家屬聯絡機制：提供執行單位做為與家屬間聯繫、溝通之管

道，以利及時瞭解長者使用服務情形。 

壹拾、補助項目及標準：(申請單位須自籌計畫總經費的百分之 20費用) 

一、共餐食材（含熟食費）：每人每餐 100元，每次補助 30位長者為上限。 

（一）每周提供 1餐（每季提供 12餐為基準)：每季補助 36,000元。 

（二）每周提供 2餐（每季提供 24餐為基準)：每季補助 72,000元。 

（三）每周提供 3餐（每季提供 36餐為基準)：每季補助 108,000元。 

二、業務費及志工交通費 

（一）每周提供 1餐（每季提供 12餐為基準）：每季補助 6,000元。 

（二）每周提供 2餐（每季提供 24餐為基準）：每季補助 8,000元。 

（三）每周提供 3餐（每季提供 36餐為基準）：每季補助 10,000元。 

三、業務費及志工交通費項目明細 

(一) 場地使用規費（含水電、瓦斯費）。 

(二) 清潔（消毒）用品、打掃器具（每季不超過補助金額 1/3）。 

(三) 講師費：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營養餐飲諮詢規劃菜單、老人心理健

康相關等…，須提供營養保健或老人心理健康相關專家學者學經歷

證明文件及提供授課照片佐證（每次至少 1 小時，最高支給上限

2,000元）。 

(四) 公共意外責任險及食品中毒相關保險：建議補助單位加保上述之保

險，並不得與其他補助方案重複申請補助。 

(五) 志工交通費：提供服務日補助 20元/日且不得與長者身分重複請領。 

※備註：以上補助項目及標準如未開站期間，請於一周前函文本府，

並依實際辦理餐數比例計算。 

四、簡易血壓計 

提供首次開辦單位提供首次開辦單位補助一台 4,000 元及連續辦理 3 年

以上之單位（111年 12月 31日前開辦）補助一台 4,000元，且必須列為

物品財產。執行未滿 3 年單位，必須繳還本府或延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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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得重複申請。 

壹拾壹、經費之用途或使用範圍： 

一、補助項目均應以本府各項標準核支。 

二、補助案核准後，應依核定計畫於年度內執行完畢；如未執行完畢者，應

停止支用，並繳回補（捐）助款；但經核准繼續執行者不在此限。 

三、補（捐）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

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形，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

必須變更原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詳述理由，須提前 1 個月

提報本府核准後方得辦理。 

四、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

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應明確標示「廣告」二字，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

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五、倘若發生國內重大流行傳染疾病，研議供餐替代方式，並提報本市生物

病原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防疫會議。 

壹拾貳、申請程序、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程序： 

第一年補（捐）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開始前，以公文檢附應備文件，向

本府提出申請。若為延續補助單位需確實繳交成果報告並完成核銷程

序，並於當年度 1 月底前以公文檢附應備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將採

以全年度補助追溯方式辦理。 

二、應備文件： 

（一）申請補助單位之函文。 

（二）申請表。 

（三）申請補助計畫書。 

（四）自籌款證明(最近 2 個月內之金融機構存款證明等)。 

（五）組織章程、立案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如申請單位為法人，   

應另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需於大會紀錄或相關資料中呈現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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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前年度的執行經費及當年度的執行預算） 

（六）場地同意書:使用市民活動中心提供服務者，應檢附區公所開立之

證明文件；如私人場地請提供場地使用同意書，務必加蓋申請單

位關防（圖記）及負責人印章。 

（七）人民團體或其他非營利組織團體，應檢附理（董）監事會議紀錄

或決議辦理長青樂活健康食堂同意書。 

（八）補（捐）助單位申請人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揭露表」。 

三、注意事項： 

（一）提出文件為影本時，應於影本文件內加註並簽章切結與正本相符。  

（二）申請單位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時，應列明全

部經費內容，及預計向各機關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

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三）申請單位於接受補助期間，應妥為規劃財務，以達成自給自足為

目標。 

（四）申請文件不齊全者，申請單位應於接獲通知 10日內補齊；逾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五）補（捐）助款按核定計畫專款專用，依會計作業程序辦理，並建

立完整檔案備查。 

（六）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經本府審核結果應予收回

時受補（捐）助者得於文到 15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未依限申

復或申復未獲同意者，應即將該項經費繳回本府。 

(七)凡申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不得申請長青樂活健康食堂計畫，

避免資源重疊。 

(八)新成立長青樂活健康食堂（以下簡稱食堂）第一年以每周 1餐為主，

隔年度再依本府檢核結果及單位執行情形增加辦理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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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執行本計畫之申請單位應積極向本府核備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協助志工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已有紀錄冊者如非社會福

利類志工，須完成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配合參加本市社會福利

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鑑，並自行辦理志工意外事故保險。 

   (十)如申請單位發生意外緊急事故（火警、燙傷、食物中毒、跌倒…）， 

請依意外緊急事故處理流程辦理，除了回報相關單位之外，亦同回

報本府社會處，以利後續追蹤。 

(十一)為符合長者接受服務以及活動需求，辦理食堂之地點服務時間倘

有變更，需於變更前一個月前向本府提出申請，並應經本府審查

通過方可遷移。 

(十二)每年補助計畫執行經費，申請單位應提報會員大會並於會議紀錄

或年度收支決算表呈現。 

壹拾參、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本府接獲申請案件後，由業務單位就所具資格條件、補助項目及所備文

件進行初審，依行政程序逐級簽核。 

二、作業程序 

（一）計畫書送審後核定准予補助者，通知申請單位核定補助金額、補

助比例或項目，及補助款運用應注意事項。 

（二）核定不予補助者，敘明事由通知申請單位。 

壹拾肆、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一、補（捐）助金額按季核銷（每年 4/15、7/15、10/15、12/5 前）辦理。

請款時應檢具領據、收支出分攤明細表、執行概況考核表、志工交通費

印領清冊、用餐長輩名冊、計畫成果報告、成果照片（每月 2 張）等相

關文件。 

二、支出原始憑證應由受補（捐）助對象妥善保存，並配合本府每年 7 月及

12 月委託會計師辦理之查核作業。如經查發現有隱匿不實、偽造或未依

規定妥善保存單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除依法處理並追回補（捐）

助款外，得視情節輕重，停止其補（捐）助資格一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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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次申請單位購買血壓計，需檢附物品登記證明文件。 

四、補（捐）助案件經費於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依補（捐）助比例繳回。 

五、應自行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六、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單據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

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七、辦理本計畫核銷之支用單據應至少保存五年，俾利審計機關及本府查核。 

壹拾伍、督導、輔導與輔導考核： 

一、受補（捐）助對象須受本府不定期督導與輔導考核，並配合辦理相關事

項，檢核結果及配合情形將作為隔年補助款核定之依據： 

(一) 參與本府辦理之共餐據點相關會議、聯繫會報、據點觀摩及教育訓

練等相關活動，以利未來政策規劃與推動。 

(二) 補助之血壓計應登錄財產目錄，並於適當位置貼上「新竹市政府補

助」、「財產編號」等字樣。 

(三) 若發現執行成效不佳、經費未依補助用途支或虛報、浮報等情事將

訪查輔導，並限期 3個月改善；經複查通過者得報請本府補助；複

評未通過者將輔導退場。 

二、受補（捐）助單位經本府核定補助後，應專款專用，不得抵用或移用；

執行期間如因特殊原因需調整計畫內容，應敘明理由函報本府，並經核

准後始得辦理。 

三、如有使用不當、偽造不實資料辦理核銷等情事，未依規定辦理核銷者，

除停止補助 2年外，並依有關規定處理，情節重大者移送司法單位。 

壹拾陸、查核程序： 

一、 為督導接受本府補（捐）助之本市立案民間社福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

等執行各項補助經費之成效，確保補（捐）助款項妥善運用，使政府資

源發揮效益。 

二、查核內容： 

（一）計畫是否按照預定目標及進度執行。 

（二）經費是否按照核定項目核實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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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憑證內容是否合乎規定。 

（四）其他有關事項。 

三、查核受補（捐）助單位選定： 

112-114 年度接受本府補（捐）助之單位，以每周辦理 2、3 餐優先列

入查核對象。 

四、查核成果： 

受查核單位經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應繳還已核撥之補助款外，查核

結果列入下一年度核定補助之參考，並得視情節輕重，停止補助 1年： 

（一）未經本府同意擅自變更活動計畫。 

（二）活動計畫經核定但未執行。 

（三）逾期未結報核銷。 

（四）經費使用未符原核定計畫或有使用不當之情形。 

（五）支出憑證有營業項目不符或非核定項目之情形。 

（六）未依規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金

額，且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七）未依補助用途支出或有虛（浮）經費及其他缺失等情事。 

壹拾柒、經費來源：（略） 

壹拾捌、經費概算表：（略） 

壹拾玖、預期效益： 

一、 鼓勵民間社會福利相關團體提供共餐服務，設置 35 處，提供服務 16 萬

9,470人次。 

二、透過共餐服務，讓長輩在共餐中交流，吃起飯來更有趣，生活更豐富。  

貳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註 1：亞健康一個在大中華地區媒體上經常出現的詞彙，是指人體處於健康和疾病之間的

一種臨界狀態。 

 


